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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

「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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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校本管理精神，《教育條例》已授予學校

法團校董會/校董會管理學校的權力和職能，包

括處理與學校有關的投訴。

• 學校應制訂其校本機制及程序

以處理學校事務，包括與學校

有關的投訴。

• 家長、學生及公眾人士應直接

向學校表達他們的意見﹙包括

投訴﹚及改善建議，裨能促進

學校的發展。

由2017年9月1日起，所有資助、按額津貼

、官立及直接資助學校﹙統稱為優化安排

學校﹚，已全面推行優化安排。

• 按校本處理投訴的機制和程序，直接跟

進及回覆由家長、學生或公眾人士提出

與其學校一般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有關

的投訴。 

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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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制訂或完善校本投訴管理制度，讓學校在處理投訴/查詢時，各方

﹙包括校方、教職員、家長及公眾人士等﹚均有清晰的原則和程序

可供依循；

背景 (續)

• 促進學校與持份者建立良好的溝通文化及渠道，減少誤解和積極面

對投訴；及

• 提升管治效能及學校員工處理投訴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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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聯同

辦學團體制訂

校本處理投訴

機制及程序

諮詢持份者

通知

教職員、

家長和學生

法團校董會/ 

校董會

通過

重點 1 : 公平公正地處理投訴

定期檢視、

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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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 2:  學校及教育局的角色和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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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安排不適用於處理下列類別的投訴：

已展開法律程序；

受其他條例或法定要求規管的投訴，例如貪污舞弊、

欺詐、盜竊等；或

屬其他團體/政府部門權力範圍；

由學校員工提出的投訴

• 學校接獲 ⟶ 校本或辦學團體的員工投訴機制及指引

重點 2:  學校及教育局的角色和責任 (續)

• 教育局接獲 ⟶ 直接處理及回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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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滿意結果

處理查詢、意見或

非正式投訴

無需進行正式調查
是

當事人提出正式投訴

否

簡易處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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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派適當人員進行正式調查及回覆投訴人

投訴人接納調查結果

投訴人提出上訴理據或新證據

投訴人接納上訴結果

委派適當人員調查後回覆投訴人

結案

投訴人提出新

投訴點，另立

案處理。

調

查

階

段

上

訴

階

段

正式調查投訴程序

是

否

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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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學校可考慮不受理以下投訴

委任適當人員

資料保密

申報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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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檢投訴

• 適用於已推行優化安排的學校及經其校本投訴機制處理的投訴

個案。

• 投訴個案如經調查、上訴階段處理後，仍然未能解決，在以下情

況，投訴人或有關機構（包括學校/教育局）可要求由教育局成

立的覆檢委員會覆檢個案：

投訴人

提出足夠的理據或新證據，

證明學校/教育局處理不當；

學校/教育局

已按既定程序（包括調查和上訴程

序）適當處理投訴，但投訴人仍不

接納調查結果，並繼續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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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處理投訴過程中，校方可因應個案性質，考慮是否適宜採取不同方式，例如尋求調解

員協助調解，或邀請獨立/專業人士，以持平的態度，提供意見，協助當事人（包括投

訴人及被投訴人/組織），盡早找出解決方案，化解糾紛。

調解紛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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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mediation.judiciary.hk/tc/links.html


教育局網頁

教育局提供的支援

主頁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> 一般行政 > 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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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pilot-scheme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pilot-scheme/index.html


• 提供《學校處理投訴指引》範本

• 提供學校處理投訴的基本原則及安排一覽表、學校

調查報告範本等

• 協助學校建立/修訂校本處理投訴機制，向持份者介

紹優化安排的內容

教育局提供的支援 (續)

• 供有關預防及處理投訴的培訓課程，例如調解技巧

課程、預防及處理學校投訴工作坊……

• 辦學團體/學校的成功經驗分享

• 分區學校發展組支援學校處理投訴及監察學校調查

進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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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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